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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逸数码”

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３，０８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
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３〕
１２３２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或“华林证券”）。 发行人股
票简称为“君逸数码”，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７２”。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３，０８０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
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３１．３３元 ／股。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３１．３３元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
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６２万股，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为１５８．０２７４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３％。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３０３．９７２６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２，１３６．５７２６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３．１２％；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８５．４０００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６．８８％。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９２１．９７２６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６，９３４．０６４２３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向上取
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５８４．４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５２．１７２６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３．１２％，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６９．８０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６．８８％。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０．０２５１５２３４０５％，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９７５．７７３１４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
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投资者的缴

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 网上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
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４６２万股，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中信建
投基金－共赢２３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
下简称“君逸２３号资管计划”）。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份
数量为１５８．０２７４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３％。 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３０３．９７２６万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１日（Ｔ－４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投
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君逸２３号资管
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５８０，２７４ ４９，５０９，９８４．４２ １２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３，４９９，６７９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２２，９４４，９４３．０７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９８，３２１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６，２１３，３９６．９３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５，５２１，７２６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８６，２９５，６７５．５８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５５．４５５７
万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２％，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总量的５．０５％。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 ）包销 ，本次发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９８，３２１股，包销金额为６，２１３，３９６．９３元，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６４％。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１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战略配售资金、网上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
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８，６８３．９３万元，其中：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６，６５５．４２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９６２．２６
３ 律师费用 ６１３．２１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２４．５３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２８．５０

合计 ８，６８３．９３
注：以上发行各项费用均为不包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

尾数若存在微小差异， 为四舍五入所致；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
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０．０２５％。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投资银行部资本市场团队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２３９４７６８６、０７５５－８２７０７９９１

发行人：四川君逸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１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禹股份”、“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４１，１６０，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１７３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
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舜禹股份”，
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５１９”。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
２０．９３元 ／股，发行数量为４１，１６０，０００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
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
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
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２，０５８，０００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９，４２９，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７３０，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４１，１６０，０００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３３９．７３０３２倍，超过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
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即８，２３２，０００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１９７，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１９，９６２，５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
次网上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６８４２７８８０％，有效申购倍数
为３，７２５．３９５４４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日
（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９，７３７，４６２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１３，１０５，０７９．６６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２５，０３８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４，７１０，０４５．３４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１，１９７，５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４３，６６３，６７５．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２１，１９７，５００
股， 其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２，１２３，４３５股，约
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２％，约占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２５，０３８股，

包销金额为４，７１０，０４５．３４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０．５５％。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１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尚未收取的保荐承销费（不
含增值税）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９，５２３．９７
２ 会计师费用 １，６６５．７２
３ 律师费用 ８００．００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８３．０２
５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２６．６４

合计 １２，３９９．３４
注：１、以上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

数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２、发行手续费用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

集资金净额，税率为０．０２５％。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７１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８号保利广场Ｅ栋２０

层
发行人：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１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江荣

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３年５月
２３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２０２３〕１２８８号）。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

份的数量为７，０００．００万股。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４，２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０．００％；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８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０．００％。 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５．３２元 ／股。
根据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
为３，８０４．２８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４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２，８００．００万股）从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００．０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其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部分最终发
行数量为１，４０４，７４７股 ，网下无限售期的部分最终发行数
量为１２，５９５，２５３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６００．００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８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５２５７２３７％。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２０２３年７
月２１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资金应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网下投
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
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１日（Ｔ＋２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
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
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
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
申购、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把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３年

７月２０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
证券大厦北塔７０７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
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
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６２２６，８２２６，４２２６，２２２６，０２２６
末“５”位数 ９０４２６，４０４２６
末“６”位数 ３１３４６３，５１３４６３，７１３４６３，９１３４６３，１１３４６３
末“７”位数 ５８６４６０１，７８６４６０１，９８６４６０１，３８６４６０１，１８６４６０１，６７９９４８３，１７９９４８３
末“８”位数 １１１６１６８７，６１１６１６８７
末“９”位数 ２０７６１９６６３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浙江荣泰首次公开发行Ａ股并在主
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１１２，０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浙江荣泰Ａ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 〔第２０８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上证发〔２０２３〕３３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３年修订）》（上证发〔２０２３〕３６号）、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８号）、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２０２３〕１９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
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交易
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７月１９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本次发行提供有效报价、应参与网下申购的投
资者数量为６２０家，配售对象数量为８，４８７个。 其中，１家投资者
管理的１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网下申购。
实际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为６１９家， 配售对
象数量为８，４８６个，有效申购数量为１３，５５５，７８０．００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名单
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数量（万股）
１ 吴建新 吴建新 Ａ４６４８５０３７４ ６３０．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
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８，８２５，９６０．００ ６５．１１％ ９，９４２，１６０ ７１．０２％ ０．０１１２６６２３％
Ｂ类投资者 ４，７２９，８２０．００ ３４．８９％ ４，０５７，８４０ ２８．９８％ ０．００８５８３８４％

合计 １３，５５５，７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其中零股９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

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其为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的配售对象，且其
获配零股与其本身获配的股份总和未超过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３６０、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３７０

发行人：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１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